
基本案情
赵某于2021年1月入职北京

某医药公司， 从事实验员工作，
工资构成为5000元底薪加3000元
绩效工资。 2021年6月和8月， 赵
某因病休假18天。 公司未支付其
病假工资和绩效工资， 两项合计
7000元。 2021年9月2日， 赵某以
公司拖欠工资为由解除了与公司
的劳动合同。 后赵某申请劳动争
议仲裁， 请求裁决公司支付其被
克扣的工资9000元及解除劳动合

同经济补偿金5000元。
在调解过程中， 调解员发现

双方争议的焦点在工资计算上。
经查 ， 公司扣除了赵某部分工
资， 但并非病假工资， 而是其个
人缴纳部分的保险费用和住房公
积金费用。 找到症结所在， 调解
员又联系了公司人事负责人， 多
次协调，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。

处理结果
公司支付赵某 1877.47元的

工资差额， 赵某放弃其他仲裁请

求。

案件点评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市最低

工资标准是否包含劳动者个人应
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
金。 原劳动部 《最低工资规定》
第12条明确规定最低工资剔除的
项目有法律、 法规和国家规定的
劳动者福利待遇等。 《北京市人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〈关于调整
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
知 〉》 第1条第3项进一步明确 ，

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劳动者个人
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
公积金。

本案中的用人单位支付给劳
动者的病假工资应当不得低于北
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%。 用人
单位在计发最低工资时， 不应把
劳 动 者 个 人 缴 纳 的 各 项 社 会
保 险 费计算在内 ， 用人单位因
为没有扣除上述社保费用， 导致
计发的工资实际上没有达到法定
标准， 因此产生的工资差额应当
补足。

病假工资是否包含个
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
费和住房公积金？

案例6

推荐单位： 北京市怀柔区总工会
调解员：蒲丽（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点评人：武丽君（北京市劳动模范，北京谦君
律师事务所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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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0 基本案情
陈某于2017年3月15日入职

某网络科技公司， 担任设计师职
务。 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
同 ， 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13000
元/月。 陈某于2020年10月1日开
始休产假 ， 期间经历了 128天
的产假和15天的难产假。 然而，
公 司 一 直 未 发 放 其 产 假 期 间
的工资。 陈某于2021年5月14日
申请劳动仲裁 ， 要求公司支付

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5月14日
期间的工资13万余元。 工会律师
调解员接受调解指派后， 立即对
案件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 并及时
联系双方当事人。 在调解员反复
讲解和劝说下， 双方达成调解协
议。

处理结果
双方当事人最终于2021年5

月31日达成调解意见， 公司支付
陈某2020年9月21日至2021年5月

25日期间的工资为89183.58元。

案件点评
在劳动中， 女职工是受到特

别保护的。 根据 《社会保险法》
和 《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特 别 规
定 》 规定 ， 女职工产假期间可
以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享 受 生 育 津
贴 。 生育津贴具体计算方法是
以女职工分娩当月所在用人单位
月 缴 费 平 均 工 资 除 以 30再 乘
以 产 假天数得出的 。 如果单位

已经参加生育保险， 生育津贴由
保险基金支付； 如果单位没有参
加生育保险的， 就要按照女职工
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
付。

另外， 北京市规定： 生育津
贴高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， 用
人单位不得克扣， 要全额发给女
职工； 如果生育津贴低于本人产
假工资标准的， 差额部分用人单
位要予以补足。 本案即属于后一
种情形。

用人单位拖欠产假
工资 ， 工 会 帮 职 工 讨
回？
推荐单位：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
调解员：张荷（北京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点评人：金晓莲（北京市劳动模范，北京市华
伦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
基本案情
陶某于2019年3月23日入职

某保洁公司， 岗位是保洁领班，
月工资标准4500元。 2020年陶某
有离职意向， 应公司要求签署了
《劳动合同变更书》 《离职申请
书 》 ， 经双方协商一致于 2020
年 11月 1日解除劳动合同 。 但
2020年 11月 1日陶某并未 从 公
司离职， 正常工作至2020年11月
17日。 当日， 公司项目部经理通
过 微 信 聊 天 的 方 式 ， 表 明 公

司 有 权开除陶某 ， 并表示不给
付经济补偿。 因陶某已于11月1
日提交离职申请 ， 属于因个人
原因自愿离职 。 在双方未就离
职补偿达成一致的情况下， 陶某
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， 要求公
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
金。

处理结果
仲裁委驳回陶某的仲裁请

求， 陶某不服诉至法院， 一审法
院判决保洁公司支付陶某违法解

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， 保洁公司未
上诉， 一审判决已生效。

案件点评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员工签署

了离职申请， 但未按照离职申请
载明时间离职， 仍继续工作， 后
公司据此辞退员工， 是否属于违
法解除劳动关系？ 本案中， 陶某
签署离职申请书后仍在公司工
作。 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，
公司项目经理作出了辞退陶某的
表示 ， 且辞退理由不合法 。 此

外， 该聊天记录亦证明陶某工作
至2020年11月17日， 因此， 公司
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20年11
月1日解除明显与事实不符， 一
审法院认定公司系违法辞退陶
某。

作为劳动者， 在用人单位要
职工签署文件时， 一定要详细看
看文件内容， 其中若有离职、 辞
职内容时 ， 职工一定要敢于质
疑， 理智、 审慎签署， 必要时咨
询专业律师， 通过法律手段积极
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员工签署离职申请后
继续工作，用人单位可以随
意开除职工吗？

案例8

推荐单位：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
调解员：栾菲菲（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点评人：左增信（北京市劳动模范，北京市致宏
律师事务所副主任）

基本案情
杨某于2008年2月15日入职

某公司， 双方于2012年4月4日签
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 杨某为
财务部门经理 ， 月平均工资为
18800元/月。 由于客户将合同款
打错账户， 公司在未厘清责任原
因情况下， 对杨某降职、 降薪。
杨某认为， 公司对其降职、 降薪
无法律依据， 拖欠、 克扣工资奖
金行为违法， 遂于2020年2月11
日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。 仲
裁委在计算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

时认定有误， 没有按杨某离职前
12个月应发平均工资基数计算，
而是按实发工资计算， 且未将奖
金计算在内， 杨某不服仲裁裁决
诉至一审法院。

处理结果
一审法院审理查明， 公司存

在拖欠杨某工资及奖金的行为，
且公司降薪理由不能成立， 属于
克扣工资， 杨某有权解除劳动合
同 。 因此 ， 判决公司支付杨某
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月20
日工资差额2000元， 2018年年终

奖金10053元， 2020年1月21日至
2020年2月10日工资差额2138.66
元 ，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
204249元。 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二
审法院提起上诉， 二审法院审理
后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、 维持原
判。

案件点评
本案的焦点在于用人单位单

方调整岗位， 劳动者是否可以解
除劳动合同？ 难点在于解除劳动
合同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是怎样
的？

根据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35条
规 定 ， 变 更 劳 动 合 同 应 当 双
方 协 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 。
本案中 ， 公司对杨某降职 、 降
薪 ， 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。 另
外， 根据本法第38条及第46条规
定，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
劳动报酬 的 ， 劳动者可以解除
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。 本法
第47条规定， 经济补偿的标准根
据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
月的平均工资计算。 最终， 杨某
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了自己合法
的权益。

因公司无故调岗降
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，
员工应如何维权？

案例９
推荐单位：北京市丰台区总工会
代理人：李思思（北京市圣奇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点评人：时福茂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北
京福茂律师事务所主任）

实发工资与约定不符

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迫离职

病假工资
解聘劳务派遣员工

年终奖

拖欠产假工资

申请离职后继续工作

认定劳动关系

无故调岗降薪

伪造考勤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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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
2006年12月12日， 李某与公

司签订劳动合同， 担任厨师， 合
同期限自 2016年 12月 12日起至
2019年11月30日止。 公司实行综
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， 以年为周
期。 公司可根据经营需要安排李
某加班， 李某加班后， 公司应给
予同等时间的补休， 如无法安排
补休， 则依法支付加班费。

2019年5月 ， 李某向仲裁委
申请劳动仲裁 ， 要求公司支付
2016年12月12日至2019年4月6日
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29779元 、

延时加班工资73896元及休息日
加班工资86028元 。 2019年10月
12日， 仲裁委作出裁决： 公司支
付李某2017年1月27日等法定休
假 日 加 班 工 资 2689.66元 。 李
某对该仲裁裁决不服， 诉至一审
法院。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
某加班费5508元。 李某不服一审
判决 ， 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
诉。

二审审理过程中， 查明公司
在仲裁阶段与一审期间提交的考
勤记录每个月都存在多处不一
致，存在伪造考勤记录行为，其前
后制作的两套考勤记录均不能作

为定案依据。相反，李某提供的部
分《中厨房考勤签到表》真实性已
被认可， 可以证明公司掌握加班
事实存在的证据， 因公司拒不提
供该证据，故应承担不利后果。

处理结果
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判， 同

时判令公司支付李某2016年12月
12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延时
加班工资20000元 、 法定节假日
加班工资15000元。

案件点评
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按照

综合计算工时制， 用人单位是否
可以不支付延时加班费 ？ 依据
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》 第13条 、
《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》 第14条、
第16条规定， 劳动者在综合工时
周期一年内的实际工作时间确实
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， 用人单
位应当支付加班费。

焦点之二是在加班费争议
案 件 中 如 何 分 配 举 证 责 任 ？
依 据 相 关规定 ， 加班事实的举
证责任分配问题， 首先应以 “谁
主张谁举证 ” 为基本原则 ， 因
此， 二审法院支持了李某的诉讼
请求。

用人单位伪造考勤
记录， 职工能否拿到加
班费？

案例7

推荐单位：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
代理人：张荷（北京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点评人：武丽君（北京市劳动模范，北京谦君
律师事务所主任）


